附件1

韶关市花拉寨及中厂山生活垃圾填埋场零星整治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采购需求
一、项目采购要求
（一）服务范围

负责韶关市花拉寨及中厂山生活垃圾填埋场零星整治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
（二）服务要求
1.工程量清单项目编制齐全，分类清楚，不得漏项，标底价格合理；

2.工程量计算准确，准确率必须在95％以上（含95％）；各类工程计算造价与审计单位出具的审定价相差应小于5％以内（含5％）；

4.造价成果文件应当有编制人、复核人和批准人的签名，加盖编制人和复核人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和所在单位公章。

5.造价成果文件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并符合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做到文件清晰整齐、数据详实可靠，签字及盖章符合要求。
二、工作成果交付

按照国家规范提交造价资料。

三、项目商务要求

（一）满足主管部门要求需求

（二）按照规定的质量要求，及时、准确地编制或审核造价文件；全过程向甲方、乙方提供专业的、客观的造价咨询意见；咨询方应当认真履行咨询合同中约定的咨询工作，并对其出具的咨询工作文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因咨询方单方过失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给甲方进行赔偿。赔偿应为甲方因此而造成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及保全费等）。

（三）具体服务费用，以项目结算审定费用为基数，参照《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表》(粤价函【2011】742号文)进行计算。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其它组织，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包含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等法人证明扫描件，原件备查）。

（二）供应商须具备工程造价咨询甲级及以上资质。
（三）参与本项目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
（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五、选取方式

按韶关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化管理系统的企业诚信得分排名，选取企业诚信得分最高的一家作为花拉寨及中厂山生活垃圾填埋场零星整治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单位。
